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場地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備註:  

一、使用時段： 

    分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 

二、收費計算方式： 

    本表收費係以時段計算之，每一時段為四小時，至少使用一時段。 

    逾時使用者，逾使用時段部分，以實際逾時使用時段與一時段之比 

    例按收費表規定收費之，逾使用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場地名稱 容納人數 場地設備 場地使用費 保證金 備註 

第一教室 63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2,100 2,100  

第一研討室 40-60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2,400 2,400  

第二研討室 80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2,500 2,500  

第二教室 42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2,100 2,100  

第三教室 35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2,000 2,000  

第四教室    42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2,100 2,100  

第五教室    80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2,500 2,500  

中正堂    90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2,800 2,800  

演講廳   150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3,200 3,200  

文康室    60 音響設備、無線麥克風、投

影機、電動螢幕 
2,700 2,700  

宿  舍    80 住宿基本設備 

 
700 700 

1. 寢 室 共 40

間，以 1間(2

人房)1天 700

元計費。 

2.以團體借用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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